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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〔2025〕3 号

华东交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关于专业

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要求

为进一步科学设置硕士学位授予标准，提高我院研究生

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华东交通大学关于制订研

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院实际，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提出

如下基本要求：

第一条 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是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

要参考，由研究生攻读相应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

成，并与学位论文方向高度相关。

第二条 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应以华东交通大学为第一

署名单位。

第三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创新

成果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一条要求，方可申请硕士学位。

1.在国内外正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或正式录用学术

论文 1 篇；

2.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技或教学成果奖励 1 项；

3.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 1 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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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与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的工作出版在科技出版物上，

并参编 2 万字以上；

5.参加 A 类学术竞赛获省级三等及以上奖(排名前 3)1

项，或参加 B 类学术竞赛获国家级三等及以上奖(排名前 3)1

项；学术竞赛名单见附件(未列入名单的赛事需经学院学位

分委会讨论认可)；

6.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可的其他成果。

第四条 非特别说明的，创新成果应为研究生的独著，

且获得导师认可；或研究生为第一完成人；或导师(副导师)

为第一完成人、研究生为第二完成人。

第五条 研究生在毕业后两年内达到上述学术成果要

求，可由本人申请审议其学位授予问题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第六条 本规定为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基本要求。各导师可根据本实验室科研特

点制定适合实验室的不低于本规定的毕业要求，且在研究生

入校时明确告知。

第七条 本要求从 2025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，由电气与自

动化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原有文件与本文件不符的以本文件

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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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学术竞赛名单

序号 赛事名称 赛事等级 主办单位

1
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作品竞赛
A

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科协、

教育部和全国学联

2 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A
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科协、

教育部和全国学联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3 中国互联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A

教育部、中央网络安全和

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、

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

院、共青团中央和地方

省人民政府

4

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(1．智慧

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赛；2.未来飞行

器创新赛；3．数学建模竞赛；4．电子

设计竞赛；5．中国研究生创“芯”

大赛；6.人工智能创新大赛；7．机器

人创新设计大赛；8．能源装备创新设

计大赛；9．公共管理案例大赛；10.

乡村振兴科技强农+创新大赛)

B
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学会、中国科协青少年科

技中心

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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